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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12）

補充公佈

茲提述中國投資基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刊發的
中期報告（「中期報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根據中期報告，本公司錄得收益36,3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收益6,993港元有
所增加，而有關增加主要歸因於本公司於期間收取股息收入36,300,000港元。

本公司宣佈股息收入36,300,000港元歸因於本公司於非上市證券的投資，即於中投控
股有限公司（一間主要於香港境外從事金融及管理服務業務的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公司）
15%的股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投資基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陸侃民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陸侃民先生及張曦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隋廣義先生、梁家
輝先生、王夢濤先生及馬小秋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荊思源女士、張愛民先生
及張強先生。


